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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设计单位是一个知识密集且生产周期长的现代服

务企业，财务风险无处不在：在工程总承包业务中，能否及时

完整地收回项目设计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修改和变动，

存在于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策变化可能导致资金不能

及时回收；在设计生产管理中，任务统计漏项可能造成收费

减少甚至亏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对客户的信用评估

误差，等等。另外，在业务外包过程中也存在很多财务风险。

如果账务体系设置不恰当、不合理，不仅不能减少财务工作

量，更会使财务人员疲于应付工作而忽视这些财务风险。

一、勘察设计单位账务体系设置不恰当会带来财务风险

1. 监管缺失可能出现舞弊、商业贿赂等行为。如果各分

公司独立核算或各自为政，则各分公司可能为了自身的局部

利益造假。总部与分公司信息不对称或沟通不及时而使财务

监管不到位，还可能出现舞弊、商业贿赂等行为，可能导致相

关人员涉案，如分公司搞虚假外包骗取总公司资金等。

2. 集团内项目收入核算可能重复。由于勘察设计单位生

产分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勘察设计单位总部与各个分公司之

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各分公司各自为政进行账务处

理和会计核算，势必造成集团内项目及项目收入的重复计

算，即集团总部计算了某项目的产值，分公司也计算了同一

项目的产值，但由于总部与各分公司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

产值重复计算，出现集团内该项目的产值可能大于合同的情

况，虚增收入和债权。

3. 集团内项目债权债务可能发生混乱。实务中一个勘察

设计项目可能由不同的分公司和外部合作单位共同完成，但

发票是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具并收款的情况。如果集团公司不

统一核算办法，各分公司独立进行账务处理，势必造成同一

个项目的应收款、应付款会在不同的分公司反映，从而可能

出现多挂或漏项少挂应收款，或项目多付分包款的风险。

4. 项目可能重复纳税。2012年11月1日实施“营改增”之

后，销项税额以税控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金额为

准，进项税额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进项税额为准。

针对勘察设计行业收款时才开具发票、付款时才取得发票的

特点，原先已交纳营业税的应收款，如果新税制下再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必然造成纳税重复。

二、“营改增”后勘察设计单位账务体系设计

1. 针对监管缺失可能出现舞弊、商业贿赂等行为的财务

风险，集团公司应加强财务监管，财权应适当集中，即分公司

财务人员由集团公司统一调度管理，适当时候各分公司财务

人员进行轮岗，发票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具和分割，资金由集

团公司统收统支。

2. 为满足集团公司对各个分公司内部管理考核的需要，

各分公司账务处理应适当独立。即为分清各分公司及总公司

各部门的经营管理责任，各分公司（利润中心）按模拟二级法人

核算，总公司各部门（只有费用）则按部门核算，各分公司须

全面、完整地反映其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及应交税费情况。

3. 为避免项目及收入重复计算，集团公司应统一项目核

算原则和核算办法。即根据“谁承揽项目谁核算”的原则，对

各个分公司自行承揽的项目，项目合同总额计入其自行承揽

的分公司，由自行承揽的分公司确定应收账款及相应的主营

业务收入，属于其他分公司的产值作为内部分包处理，属于

外部供应商完成的产值作为外部分包按项目计入相应的合

作成本，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各分公司该项目的收入、成本、

利润及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情况。

4. 为避免重复纳税，集团公司及各分公司应全面清理

“营改增”前已确定收入的项目应收款。开具发票时应分清开

具的是营业税发票还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各分公司按模拟二级法人报送会计报表与纳税申报

表，独立进行财务分析报告与会计监督。总公司根据各分公

司报送的纳税申报表，在与税控系统相关销项税额与进项税

额核对一致的基础上，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与附加费；缴纳

的属于各分公司的增值税及附加费，由总公司统一与各分公

司挂内部往来。

6. 当总公司收到各分公司自行承揽项目的设计费时，由

【摘要】勘察设计单位以项目为生产对象，其技术含量高且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项目必须由多个部门合作才能

完成。本文主要就“营改增”背景下，勘察设计单位如何设置账务体系和会计核算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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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通过内部往来转给各分公司。当总公司支付各分公司

自行承揽项目的合作成本时，由总公司直接与各分公司挂内

部往来。

三、“营改增”后勘察设计单位的具体核算办法

1. 收入的拆分确认与应收账款的账务处理。为分清责

任，对各分公司自行承揽的项目，由各分公司作为总承包商

进行拆分。原由总公司承揽的项目，由总公司拆分。拆分需取

得当事双方的签字确认，总公司及各分公司根据共同签字确

认的结算书入账。假设A分公司自行承揽项目：

（1）总承包商：A分公司。

确认收入时的会计分录：借：应收账款（业主单位）1 0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收入（不含税）754 716.98［（1 000 000-

200 000）÷（1+6%）］、——内部销售收入（不含税）188 679.25

元（凭结算书）［200 000÷（1+6%）］，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金）56 603.77［1 000 000÷（1+6%）×6%］。

确认成本时的会计分录：①在未取得购货发票的情况

下，确认对外合作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外部合作成本

300 000；贷：应付账款——外部合作单位300 000。②取得购货

发票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6 981.13

［300 000÷（1+6%）×6%］；贷：主营业务成本——外部合作成本

16 981.13。③凭内部结算书在确认内部合作收入的同时确认内

部合作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内部合作成本188 679.25；

贷：内部往来——总公司或其他分公司188 679.25。

（2）集团内部单位收到总承包商A分公司转来的结算书

时：借：内部往来（A 分公司）188 679.25；贷：主营业务收入

——内部销售收入188 679.25。

集团内部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内部销售收入

188 679.25”与 A 分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内部合作成本

188 679.25”一一对应，合并时相互抵销。“内部往来（A分公

司）188 679.25”与“内部往来——总公司或其他分公司总计

188 679.25”相互抵销。

分公司自行承揽项目开具的发票，由总公司统一拆分给

该分公司入账。在尚未收齐款项的情况下，可由分公司暂按

分公司自营产值入账。如果收齐款项，则需要及时办理结算

并拆分，并以最终拆分结果入账。

如果是直接收款又未计收入，则收款前一般先开具发

票。由于开具发票都要交税，因此先凭发票计入主营业务收

入。对没开发票先收款的情况，先按收款的流程处理，待查明

原因后按上述确认收入的流程处理。

年终对跨年度项目按产值进度确认的收入为未开票收

入，需要登记清楚，在以后收款开票时需要按开票金额红字

冲销主营业务收入，同时做相同金额的主营业务收入，直到

该笔收入开完发票。

对原“营改增”前已确定的收入，在地税部门前台代开发

票，不需要做账务处理，但要更新开营业税发票的台账。

（3）总公司收到A分公司承揽项目的设计费时，制作到款

通知单：借：银行存款；贷：内部往来（A分公司）。

A分公司根据到款通知单：借：内部往来（总公司）；贷：应

收账款（业主单位）。

2. 合作成本与其他成本费用的处理。为分清责任，对各

分公司自行承揽的项目，由各分公司根据合同及项目进度或

发票确认入账。确认成本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1）在确认合作成本时取得购货发票：借：主营业务成本

——外部合作成本，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付账款——外部合作单位。

（2）在确认对外合作成本尚未取得购货发票的情况下：

借：主营业务成本——外部合作成本；贷：应付账款——外部

合作单位。待取得购货发票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主营业务成本——外部合作成本。

（3）凭内部结算书在确认内部合作收入的同时确认内部

合作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内部合作成本；贷：内部往

来——总公司或其他分公司。

（4）A分公司支付分包成本时：借：应付账款——外部合

作单位；贷：内部往来（总公司）。其他成本费用发生时：借：成

本费用类科目，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贷：内部往来或其他应收款。

3.“营改增”后试点纳税人差额征税的会计处理。按“营

改增”的规定，允许从销售额中扣除其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

价款的，应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设置“营改

增抵减的销项税额”专栏，用于记录因按规定扣减的销售额

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外部合作成本，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营改增抵减的销项税额）；贷：应付

账款——外部合作单位。

4. 应交税费的计算与处理。各分公司按上述收入、成本

费用处理后，形成“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销项、进项

等，期末各分公司根据账面记录填报纳税申报表交给总公

司，总公司将其汇总后与税控机相关数据进行比对相符后申

报缴纳。

总公司及各分公司按期末应交增值税计提城建税及附

加时：借：营业税金及附加；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

应交教育附加费。

总公司缴纳税款时：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已交增值税（属于总公司的税）、——应交城建税（属于总公

司的税）、——应交教育附加费（属于总公司的税），内部往来

（属于各分公司的税）；贷：银行存款。

各分公司做如下账务处理：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已交增值税、——应交城建税、——应交教育附加费；

贷：内部往来（总公司）。○

A 分公司某
项目合同额
100万元

A分公司自营产值50万元

外部合作产值30万元

集团内部合作产值20万元

与总公司或分
公司的内部销
售收入对应｛


